南投縣政府各單位服務態度考評要點
        中華民國99年11月22日府計服字第09902430310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100年9 月2日府計服字第 10001814350 號函修正第4、5、6、7點部份條文
一、依據：南投縣政府99年8月份第一次縣務會議縣長工作指示事項。

二、目的：為加強與洽公民眾之溝通，建立親切的服務態度，強化本府員工禮貌服務精神，提升服務品質，落實以顧客為導向之服務觀念，塑造本府良好服務形象。

三、實施對象：本府各單位及本府全體員工。

四、考評委員會組織：成立考評委員會，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計畫處處長為副召集人，委員每年一聘，由計畫處及本府相關單位輪流指派科長以上人員擔任，並簽報 縣長核定。
五、評分指標及比重：分為單位及個人兩部分。
  (一) 單位部分：
1. 服務態度滿意度問卷調查：以至本府洽公之民眾為調查對象；調查表如後附件一；佔百分之二十。

2. 電話禮貌：以每月本府對各單位實施電話禮貌測試成績為主要依據；佔百分之十。

3. 民眾反應：含人民陳情、民意信箱….等民眾反應服務態度案件；佔百分之十。

4. 輿情反應：各傳播媒體報導、輿情反應；佔百分之十。

5. 實地考評：由考評委員至各單位實地查證為民服務情形（考評項目表如附件二）；佔百分之五十。

(二) 個人部分：由各單位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自行初評，擇優推薦乙名並填具「服務態度績優事蹟表」送至考評委員會辦理複評，其考評項目及評分標準如下：
1. 工作服務態度及禮儀：佔百分之四十。
2. 電話服務禮貌及品質：佔百分之二十五。
3. 是否善盡代理人責任：佔百分之十五。
4. 服裝儀容是否整潔得宜：佔百分之十。
5. 民眾反應意見情形：含民眾反應服務態度案件及服務態度滿意度問卷調查等，佔百分之十。
六、評分時間及方式：
(一) 評分時間：總考評時間為每年二月及八月；考評期間分為每年一月至六月及七月至十二月。
(二) 評分方式：

1. 單位部分：前點第一款第一至四目評分指標以考評期間由計畫處為民服務科彙整具體案件為主要評分依據並交由考評委員併同審查;第五目評分指標則以考評委員每月不定期至各單位實地考評，於每年二月、八月召開考評委員會進行總考評，必要時排定日程由各委員同時至指定單位進行實地評審。另為考量公平性，計畫處不列入各單位為民服務態度之考評對象。
2. 個人部分：由各單位推薦乙名參加複評；考評委員依據各局處所送之「服務態度績優事蹟表」及相關服務態度佐證資料進行複評。
七、獎懲方式：
(一) 單位部分：成績評列前三名之單位，由本府頒發獎狀表揚；成績連續二次列後三名之單位，則請各該單位於縣務會議提出檢討報告。

(二) 個人部分：成績評列前三名之個人，除由本府頒發獎狀表揚外，編制內人員第一名記功乙次；第二名嘉獎二次；第三名嘉獎一次方式獎勵；編制外人員第一名酌贈價值新臺幣一千元獎品（或農特產品），第二名酌贈價值新臺幣八百元獎品（或農特產品），第三名酌贈價值新臺幣六百元獎品（或農特產品）方式獎勵，相關經費由計畫處業務費項下支應。
南投縣政府各單位服務態度民眾滿意度問卷調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請問您今日至本府哪個單位洽辦業務?

□民政處□財政處□教育處□建設處□觀光處□工務處□農業處

□社會處□地政處□行政處□計畫處□人事處□政風處□主計處

□採購中心□其他：___________

2. 請問您覺得該單位人員服務態度是否和藹可親，並能積極主動提供服務？

3.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4. 請問您覺得承辦人是否耐心專注聆聽您所遭遇的問題，並主動積極幫您解決問題？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5. 請問您承辦人不在時，是否有代理人代為處理？

   □有（請續填第5題）□沒有

6. 請問您對代理人之服務是否滿意？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請續填第6題）□非常不滿意（請續填第6題）

7. 請問您對代理人之服務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之原因為何？

□僅簡單告知□僅將問題登錄並未作進一步處理□一問三不知，請下次再來辦理□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請問您至本府洽辦業務，對於服務人員之態度及禮儀，整體而言，您覺得如何？

□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請續填第8題）□非常不滿

意（請續填第8題）
8. 請問您對於本府服務人員 之態度及禮儀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之原因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認為本府哪位員工服務態度優良？___________

請問您認為本府哪位員工服務態度欠佳、有待改進？___________

（自由作答題）

 ※其他建議待改進事項：

南投縣政府各單位服務態度實地考評項目及配分表

	考評項目
	配 分
	考評內容

	一、服務場所內外環境維護
	6分
	1.辦公環境內外整潔綠化或美化。

2.合宜洽公櫃檯高度、民眾休息區書寫桌椅及各項設施規劃。

	二、服務場所及工作態度
	6分
	1.服務場所導引是否明確，動線符合民眾方便。

2.申辦案件項目須知、時限、流程標示是否清晰明確。

3.各類標示是否規劃整齊，字體清晰。

4.設置協談室或指定空間，供民眾諮商、陳情。
5.各項宣導資料陳列情形。
6.確實落實代理人制度。

	三、服務證、名牌標示
	6分
	1.工作人員服裝儀容佩戴識別證。

2.各櫃台是否放置名牌。

	四、服務人員禮儀及電話禮貌
	10分
	1.服務人員嫻熟各項申請書表及諮詢。

2.服務人員是否主動積極，導引民眾。

3.員工服務態度及禮儀。

4.電話禮貌測試。
5.確實轉達留言及電話回覆速度。

	五、主管參與提升為民服務情形
	6分
	1.單位主管的服務理念是否能傳遞至工作人員及具體作法？
2.單位主管與民眾直接溝通機制及實施情形。
3.主管參與提升服務品質之其他作為。

	六、申辦案件作業時程
	6分
	1.是否能清楚標示申辦案件作業時程、所需費用、所需檢附書證？
2.申請書表準備情形。
3.申辦案件作業時間是否符合所訂時限？

4.辦理人民申請案件作業流程簡化檢討情形。

	七、民眾抱怨（陳情）之處理
	10分
	1.是否明定民眾抱怨（陳情）處理程序？

2.對於民眾現場表達不滿，是否有既定之疏解機制？

3.民眾抱怨（陳情）是否予以紀錄，並予追蹤？

4.民眾抱怨（陳情）是否予以正式文書答復並公布民眾周知(如公布欄、網頁)

5.電子民意信箱處理民眾陳情案件之回復時效品質。
6.民眾反映不佳之服務項目是否有具體改善措施。


附件一





您好，本問卷調查表係採不具名方式，敬請放心填答，您的意見將是本府提升服務態度的重要依據，請您於洽辦完業務、離開縣府前填妥本表交回本府1樓大廳服務中心或大門入口志工服務處，  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附件二








